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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大业不朽盛事 ，

—·((锦屏县志》序

有史以来，第一部《锦屏县志))在二十世纪末叶终于诞生了l

我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绵延两千多年，成书8000余部。遗憾的是，这笔宝贵的文化

遗产和修志的文化传统似乎与锦屏无缘。可锦屏并非飞沙走石，杳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她同

样称得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千百年来，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的祖祖辈辈，以自己的勤劳

与聪慧，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锦屏

县名的美好，得力干这块绿色的土地，得力于人工造林，林木速生丰产和闻名遐迩的木材市

场。

据史料记载，上起明朝，下至当今，锦屏林业在中国林业发展史上均占有自己的一席之

地。按常理，这些属于历史的辉煌，都应在自己的县志中作永久的描述和记载。但在此以

前，锦屏却是明明白自的无志之县。为何如此?这属历史问题，需请历史回答。

锦屏的建置沿革，自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今共1200多年。其中以锦屏为名，曾两度建

县，时间都不算长。第一次是清雍正五年(1727)，废铜鼓卫，置锦屏县，治铜鼓卫城，到

道光十二年(1832)，撤县为乡，置县丞，属开泰县(今黎平)，历时105年。第二次是民

国二年(1913)移开泰县至锦屏乡，建锦屏分县。3年(1914)，恢复锦屏县。属贵州黔东

道。县城由铜鼓迁至王寨(今三江镇)，到今年整整80年。前后两次才185年。《黔南识

略》称：上至清江(今剑河)，下至茅坪，清水江两岸的大森林，“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

荫，栋梁案桷之材靡不具备。"由是观之，锦屏历来就是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的膏腴之地，老百

姓说，一脚可踩得出油来。旧时代的地方官们，哪有不对此垂涎三尺的呢?因此，在没有单

独建县的年间，锦屏的行政区划及隶属关系一直处在你争我夺的频繁变动之中就可想而知

了，无单独的《锦屏县志》传诸后世也就不足为奇了。再查查有关旧地方志的资料，我们可

以得知，一些有识之士在这方面也曾付出过一些辛劳。明正统前(1436年前)，有个叫冯天

秩的著过《五开记》八卷。与此同时，某氏也著过《铜鼓卫志》四卷。康熙年间新化举人胡

定之纂((五开卫志》十卷。可惜而今仅留一个书名。民国后期曾两度请人专修县志，但不知

何故，终不成书。50年代末，天柱、锦屏两县合二而一为锦屏县，县城设三江镇。这时曾

编写出版过一本《绿色的锦屏》，旨在反映原两县范围内解放十年的发展变化及成就。书成

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县志。

尽管如此，锦屏总会有填补无志之县这一历史空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这又一个太平盛世的到来，为《锦屏县志》的编修创造了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 ，‘

1984年7月，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同时成立。1986年9月全县第一次修志工作

会议召开．就加强县志工作领导，完善各级修志机构，加派修志专职人员，层层建立修志责

任制，注重修志队伍建设，落实修志事业经费等作了全面的动员和部署。之后，县直各部门

的专志编修领导小组和编写小组相继建立，县志编修工作全方位展开。

但在锦屏修志，绝非易事。前无旧志，无所依傍。年代久远，档案不全。所需资料的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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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挖掘，搜集、考证、整理难度很大。原县级领导班子三年一换，县志编纂委员会和各专

志领导小组及其编写小组也随之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甚至接不上趟。修志工作专业性

很强，要求严格，进展较慢。经费拮据，入不敷出。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具备基本

条件后的主观努力。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全体编修人员以历史的责任感，现实的紧迫感

和强烈的事业心，将各方搜集到的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用心

血和汗水辛勤编纂。其间，几经评审，数易其稿，终于在1994年秋，以“十年磨一剑”的毅

力，在900万字材料的基础上，“磨"成了160余万字的《锦屏县志》。这部宏篇巨制，凝结着

全体编修人员的创造精神和集体智慧。，

千人千面，万物万样，各县特征，各有个性。没有特色的地方志，不算真正的地方志。

新诞生的《锦屏县志》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抓住重点，充分突如林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和地位。这不是主观臆断所致，而是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决定的。县志的

编纂者们，无论是采访、搜集、整理材料阶段，抑或是具体的写作、评改、修订阶段，都紧

紧扣住林业，重彩浓笔，从容书写。整个县志犹如一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林业便是它高亢

的主旋律oI
‘

县志的《林业篇》从历史到现实，从纵向到横向，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分门别类，设

章置节，多方铺陈，洋洋十几万言。从中可以看到数百年来，锦屏林业的起落兴衰。锦屏是

一块得天独厚的绿色宝地，土壤肥沃，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适于各种林木生长，是全国杉

木最佳中心产区之一。这里有300多年人工造林的习惯与经验，素有“杉乡”、“林海，，的美

称。但在历史上，由于战乱频仍，匪患不断，解放后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政策多变，使锦屏

林业几经折腾，丰富的森林资源屡遭破坏，直至本世纪90年代方步入森林面积、森林覆盖

率同步回升的中兴时期。

锦屏历来是贵州最大的木材集散地。早在洪武三十年(1397)明廷镇压锦屏婆洞林宽

起义，由沅州(芷江)“伐木开道二百里抵天柱"，发现清水江一带森林茂密。之后从明到

清，朝廷常到此地征集“皇木，，，由此清水江流域以锦屏为中心的木材交易日渐发达起来。为

了调整中央朝廷与各级地方政权，地方封建势力的利益，安抚林区民众，清雍正七年

0729)，贵州巡抚张广泗批准在锦屏境内的茅坪、王寨(今县城三江镇)、卦治三地(总称

内三江)轮流设立木市，规范木行行为。这一措施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反倒围绕着木材经营

权，引发了“内三江"与茅坪以下“外三江"之间，“山客"与“水客"之间，木行与木行之间，“内

三江"成员之间，地方封建势力之间，地方政权之间此起彼伏，旷日持久的利益之争。长达

266行的《争江记》(见《附录》)，用七言民歌体的形式，集中而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斗争的

尖锐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直到40年代，贵州木业公司、华中木号、泰丰木号、森大木号

等官僚资本的先后渗入锦屏，这种斗争才宣告结束。由此，也把锦屏的木材经营推向了资本

主义的市场竞争阶段。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锦屏的木材经营，无论是封建主义的割据，

或者是资本主义的竞争，直接从事造林营林和木材生产的广大民众由于旧政权的不公和自身

素质的低下，始终处于被剥夺的弱者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上广大林农成了国家的主

人，林业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由于没有完全按经济规律办事，在木材经营上，如何更好

地保护林农群众木材生产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进一步调动他们林业生产

的积极性，．仍是我们不断探索、不断解决的课题。

锦屏属南方集体林区。在林业发展道路上，结合集体林区实际和林业自身的特点，应采

用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林业篇》以比较翔实的材料，留下了锦屏各级干部和广大林农对于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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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探索的足迹。第一阶段，是50年代初，即土地改革后，除了连片500亩以上大森

林收归国有以外，绝大部分的林地林木都归个体经营。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

末，与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的管理体制相应，在林业经营组织形式上先后产生了林业生产合

作社和社队林场。场员们劳动在场，分配在队。林场的产权和利益分配权集中在社、队两级

手中，广大林农和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大部分林场因缺乏凝聚力和生命力而流于形

式。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后，随着公社管理体制的解体，原来的社队林场变成了乡村林

场。乡村林场与原来社队林场相比，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发展，而且在质量上发生了飞跃。春

雷林场、昔门林场改造了原来“归大堆”的作法，引进了股份合作制的机制，使之成为产权明

晰，政场分开，责任分明，利益直接、管理民主、自我约束、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并据有

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和绿色企业。蓟1992年底止，全县有乡村林场246个，固定场员5013

人，固定资产500余万元，经营面积77．06万亩，占全县林业总经营面积的60．16％，活立

木蓄积160万立方米，占全县总蓄积的40．6％。这是深化林业改革的丰硕成果，是林业社

会化大生产的基础，是把林业推向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的基地，是南方集体林区林业发展的必

由之路。
’

．，，

如同森林覆盖率比较高一样，锦屏林业的辐射也是比较广的。反映在县志中，除了单列

的《林业篇》专写林业外，林业的内容还延伸到其余的篇目之中，使县志的林业特色更显得

主干挺拔，枝繁叶茂。 ．+

锦屏县林业的发展提出了培养林业专门人才的要求。1941年“贵州省立锦屏森林初级实

用职业学校"诞生，开创了现代贵州林业职业教育的先河。50年代后期，由贵州省林业专科

学校和黔东南林业专科学校搬迁合并而来的锦屏林业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培养了600多名

毕业生。80年代初，黔东南州森工技校锦屏教学点办学3年，为本县培养上百名中技人

员。锦屏人民为林业教育作出了历史的贡献。从雍正三年(1725)隆里学者张应诏重建龙

标书院开始，直至本世纪90年代，锦屏民间逐渐形成了“以木材换人才，用人才促木材’’，

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美德。据1980-1987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县新建改建的

农村中小学校舍98栋，建筑面积49193平方米，总投资539．31万元，其中人民群众以木集

资268．28万元，使全县农村中小学危房率下降到5％。全国著名的空间物理学家龙咸灵教

授回乡探亲，看到此情此景，情不自禁地恭贺锦屏发财一“一发人才，二发木材’’。
在锦屏，商业贸易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历来受木材交易所左右。兴旺时的木材市场不仅把

锦屏的优质“苗杉”，而且把丰富的土特产源源不绝地销往两湖和江淮广大地区，同时把百

货，烟酒，副食、文化用品等运销锦屏，使锦屏在旧时代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商埠。每当兵荒

马乱来临，木材市场即告萧条，商业贸易也随之凋蔽，人民生活成了无源之水。“篙子下水，

婆娘款(夸)嘴，篙子上岸，婆娘饿饭"的民谣就是那一时代的真实写照。解放以后，虽然

社会制度不同，原因各异，但木材市场的涨落，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锦屏商业贸易的升

降。

锦屏虽地处边远，但交通较为便利。水路有清水江西东贯穿，连沅江，下洞庭，出长

江，奔华东，是锦屏木材的天然运输线。陆路有桂(林)穗(三穗)，锦(锦屏)榕(榕

江)两条公路干线穿境而过。县城东去80公里，在湖南靖州火车站与枝柳、湘黔两条铁路

大动脉相接，是锦屏木材陆运的主要通道。县内有连接14个乡镇和大部分村组、林场的林

区公路。公路的建成，除了各级林业部门、交通部门的部分投资，其余所耗均是各乡镇村组



其结果是林业

放的新凤，不

产业结构、林种结构、树种结构的调整，使锦屏这个老林业县开始走上了造林营林、木材生

产、林产工业、多种经营四大支柱产业并重的现代立体林业道路。

一部锦屏县志，除了政治和军事等社会篇目很少涉及林业外，其它经济、社会篇目都震

荡着杉波松涛，摇曳着青枝绿叶，使林业的特色分外突出，引人注目。《锦屏县志》别出心

裁，把县内侗，苗、汉三大民族的方言土语分别作了比较记载，为此，特立了《方言篇》。

与其它县志相比，也是唯其独有的特色。此外，锦屏县志还兼有其它地方志的一些共同特

点，如史料翔实，章节妥贴，详略有序，文表相符，行文规范等，这就不必一一赘述了。

为了使锦屏变得更加美好，各族人民曾倾全县之力兴修了平金、大同、八河等电站，架

设了清江、小江等大桥，还兴办了一批林业、农业、工业、乡镇企业项目。其投资少则几十

万元、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几千万元。这些项目的先后竣工、投产，对改善基础设

施，振兴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而《锦屏县志》

的编修，则是前无古人的。就投资而言，连编纂、出版，整整十年，极而言之，也只花几十

万元。这却是一项十分浩大的系统工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堪称锦屏社

会科学中的一项开创性的重大成果。发挥作用的时间，不是一代两代，而是千秋万代。用魏

文帝曹丕的话说，可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不是以投资

的多少所能计算的!
‘

·-——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单洪根

1994年11月子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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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锦屏历史悠久；山川秀丽，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智慧。长期在这块宝地上生息

的侗、苗，汉等各族人民和睦相处，辛勤耕耘，不断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共同反抗历代封

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950年，锦屏解放，人民政权建

立，各族人民砸碎了旧时代的枷锁，当家做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锦屏的面貌不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改革开

，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锦屏和全国各地一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

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伟大祖国的繁

荣富强做出了贡献。

中华民族历来有修志的优良传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锦屏历史上竟未有一部县志。史

籍载，境内曾有过一部记述部分地区情况的《铜鼓卫志》，然已散佚。民国时期，县政府也

曾组织修志，却终未成书。1959年，县里组织人编写了一本《绿色的锦屏》，但由于当时天

桂并入锦屏而甄县合写，且仅写了解放后的lO年，远不能反映锦屏的全貌。正因为如此，

今天成书的((锦屏县志》，更显得格外珍贵，可喜可贺!志书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主人编写的。它的问世，必将起到资

治、教化，存史的积极作用，是我县宝贵的文化财富。 ’。

《锦屏县志》第一次以比较翔实的资料，全面地记述了县内地理、民族，人口，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人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它向我们展示了锦

屏河山的壮丽，物产的丰富，历史的悠久、文化的灿烂，展示了锦屏各族人民的优秀品德和

智慧力量，他们敢于斗争，善于建设，为锦屏的历史写下了许多光辉的篇章；展示了锦屏历

史的变迁，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衰起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更展示了新中国

建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锦屏人民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

所取得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就。

《锦屏县志》还向我们展示了锦屏的希望：有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有今天这样的经济

基础，有这样勤劳智慧的人民，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拓进取，勇往直前，锦屏的未来就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历史是一面镜子。研究历史要为现实服务。这部以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体例编修

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锦屏县的“百科全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正反髓个方面的经验。我们

了解锦屏的过去，研究锦屏的现状，会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就会少

走弯路。开拓未来，振兴锦屏，这是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全县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以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努力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把锦屏县建设得更

加繁荣昌盛，为锦屏的历史再添新的篇章。

中共锦屏县委书记吴儒辉

锦屏县人民政府县长吴景林

1993年8月



凡 例 j ，

一，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锦屏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_二。 。

二、鉴于锦屏前无县志，本志上限以能追溯到的年代为止，下限基本止于1990年，林

业等部分特殊内容止于志书脱稿之时。、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和地理、民族、政权政协、政党群众组织、军事、公安司法民

政、劳动人事、国民经济管理、农业，林业、工业城建交通邮电、商业、财税金融、教育、

卫生体育、文化科技、文物名胜、方言、人物各篇及附录组成。各篇除人物外，篇下设章，

章下设节。全志横排纵写，详今略古，详异略同，7运用述、记、志、传、图表、照、录表

述，以志为主体，图表分附有关志中。志末附录，收入有关林业历史的重要文献、关于古龙

标地的部分考证文章及部分诗文，以对正文进行补充、拾遗和印证。

四、民族篇主要记述本县侗、苗、汉3个主要民族传统和特有的事物，政治、经济、文

化等有共性的内容则在其他篇章中记述。

五、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 ，

六、林业是锦屏的经济支柱，对全县各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锦屏碑刻较多，且有较高

的文献价值，故林业、文物名胜单独设篇。

七、本志人物篇包括人物传、英名录、’人物表。人物传贯通古今，侧重近代、当代，以

本籍人物为主，兼收客籍人物，以其推动或阻碍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大小及其社会影响程度

为取舍标准，生不立传。人物表列省级以上表彰的先进模范人物和立二等功以上的功臣。锦

屏籍外地为官的列地师级以上的任职者；县内高级职称获得者同时入表。7

八、政治部类中的职官，明清时期收录县丞以上官员，民国以后收录副县级以上任职

者；县纪委、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4个单位的领导人列历任负责人。

九、本志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的采用当时年号，括号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后的采用

公元纪年。文中出现的"20年代"、“70年代”等，凡未写明世纪的，均为本世纪年代。

十，本志统计资料，解放前的采用文献档案记载；解放后的以统计局数据为主，统计局

没有或不完善的则采用业务部门提供的数据。

十一、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国家公布的第一、二批简化汉字。



目 录

序一

序二

凡例

概述·”·⋯⋯⋯·”···”⋯⋯⋯·”⋯·⋯⋯⋯⋯⋯⋯”⋯⋯···⋯⋯····⋯⋯⋯⋯⋯·⋯⋯⋯··”(．1)

大事记⋯·⋯⋯⋯··⋯·····”⋯⋯⋯⋯“”·”一“··⋯⋯⋯⋯⋯”·⋯⋯⋯⋯·”···⋯···⋯····⋯···(5)

。 第一篇·地 理

第一章建置沿革⋯⋯⋯⋯⋯⋯⋯⋯⋯⋯⋯⋯⋯⋯⋯⋯⋯⋯⋯⋯⋯⋯⋯⋯⋯·⋯⋯⋯”(48)
e 第一节元明清时期一⋯⋯⋯⋯⋯·⋯⋯⋯⋯⋯⋯⋯⋯⋯⋯⋯⋯⋯⋯⋯⋯⋯⋯⋯”(48)

第二节 中华民国时期⋯⋯⋯⋯⋯⋯⋯⋯⋯⋯⋯⋯⋯⋯⋯⋯⋯⋯·：⋯⋯⋯⋯⋯⋯·(49)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57)

第二章现行政区⋯⋯⋯⋯⋯⋯⋯⋯⋯⋯⋯⋯⋯⋯⋯⋯⋯⋯⋯⋯⋯⋯⋯⋯⋯⋯⋯⋯⋯(60)

第一节三江镇⋯⋯⋯⋯⋯⋯⋯⋯⋯⋯⋯⋯⋯⋯⋯⋯⋯⋯⋯⋯⋯⋯⋯⋯⋯⋯⋯⋯(60)

第二节三江区⋯⋯⋯⋯⋯⋯⋯⋯⋯⋯⋯⋯⋯．．．⋯⋯⋯⋯⋯⋯⋯⋯⋯⋯⋯⋯⋯⋯(60)

第三节九寨区⋯⋯⋯⋯⋯⋯⋯⋯⋯⋯⋯⋯⋯⋯⋯⋯⋯⋯⋯⋯⋯⋯⋯．．．⋯⋯⋯⋯(64)

；第四节平略区⋯⋯⋯⋯⋯⋯⋯⋯⋯⋯⋯⋯⋯⋯；⋯⋯⋯⋯⋯⋯⋯⋯⋯⋯⋯⋯⋯”(66)

第五节启蒙区⋯⋯⋯⋯⋯⋯⋯⋯⋯⋯⋯⋯⋯⋯⋯⋯⋯⋯⋯⋯⋯⋯⋯⋯⋯⋯⋯⋯(69)

第六节敦寨区⋯⋯⋯⋯⋯⋯⋯⋯⋯⋯⋯⋯⋯⋯⋯⋯⋯⋯⋯⋯⋯⋯⋯⋯⋯⋯⋯⋯(74)

第三章人 口⋯⋯⋯⋯⋯⋯⋯⋯⋯⋯⋯⋯⋯⋯⋯⋯⋯⋯⋯⋯⋯⋯⋯⋯⋯⋯⋯⋯⋯⋯(80)

第一节人口变化⋯⋯⋯⋯⋯⋯⋯⋯⋯⋯⋯⋯⋯⋯⋯⋯⋯⋯⋯⋯⋯⋯⋯⋯⋯⋯⋯(80)

第二节人口构成⋯⋯⋯⋯⋯⋯⋯⋯⋯⋯⋯⋯⋯⋯⋯⋯⋯⋯⋯⋯⋯⋯⋯⋯⋯⋯⋯(85)

第三节人口节制⋯⋯⋯⋯⋯⋯⋯··j⋯⋯⋯⋯⋯⋯⋯⋯⋯⋯⋯⋯⋯⋯⋯⋯⋯⋯⋯(87)

第四章地质地貌⋯⋯⋯⋯⋯⋯⋯⋯⋯⋯⋯⋯⋯⋯⋯⋯⋯⋯⋯⋯⋯⋯⋯⋯⋯⋯⋯⋯⋯(89)

第一节地质⋯⋯⋯⋯⋯⋯⋯⋯⋯⋯⋯⋯⋯⋯⋯⋯⋯⋯⋯⋯⋯⋯‰⋯⋯⋯⋯⋯(89)

第二节地貌⋯⋯⋯⋯⋯⋯⋯⋯⋯⋯⋯⋯⋯⋯⋯⋯⋯⋯⋯⋯⋯⋯⋯．．．⋯⋯“⋯(92)

第五章气候⋯⋯⋯⋯⋯⋯⋯⋯⋯⋯⋯⋯⋯⋯⋯⋯⋯⋯⋯⋯⋯⋯⋯⋯⋯⋯⋯⋯⋯⋯(94)

第一节主要气候要素⋯⋯⋯⋯⋯⋯⋯⋯⋯⋯⋯⋯⋯⋯⋯⋯⋯⋯⋯⋯⋯⋯⋯⋯⋯(94)

第二节四季特征及气候分区⋯⋯⋯⋯⋯⋯⋯⋯⋯⋯⋯⋯⋯⋯⋯⋯⋯⋯⋯⋯⋯⋯(99)

第三节灾害性气候⋯⋯⋯⋯⋯⋯⋯⋯⋯⋯⋯⋯⋯⋯⋯⋯⋯⋯⋯⋯⋯⋯⋯⋯⋯⋯(100)

第四节气象预报⋯⋯⋯⋯⋯⋯⋯⋯⋯⋯⋯⋯⋯⋯⋯⋯⋯⋯⋯⋯⋯⋯⋯⋯⋯⋯⋯(103)

第六章‘水文⋯⋯⋯⋯⋯⋯⋯⋯⋯⋯⋯⋯⋯⋯⋯⋯⋯⋯⋯⋯⋯⋯⋯⋯⋯⋯⋯⋯⋯⋯(104)

第一节河流⋯⋯⋯⋯⋯⋯⋯⋯⋯⋯⋯⋯⋯⋯⋯⋯⋯⋯⋯·⋯⋯⋯⋯⋯⋯⋯⋯”005)

第二节地下水⋯⋯⋯⋯⋯⋯⋯⋯⋯⋯⋯⋯⋯⋯⋯⋯⋯⋯．．．⋯⋯⋯⋯⋯⋯⋯⋯⋯(109)

第三节水资源⋯⋯⋯⋯⋯⋯⋯·”⋯⋯⋯⋯⋯⋯⋯⋯⋯⋯⋯⋯⋯⋯⋯⋯⋯⋯⋯⋯(109)

第七章土地”一·⋯···⋯⋯⋯⋯⋯··⋯··⋯·“⋯··⋯⋯⋯”·⋯⋯···⋯”·”⋯⋯⋯·一““·(1 1 I)

一l一。

．t，汐L，∥



第一节土地特征及利用状况⋯⋯⋯⋯⋯⋯⋯⋯⋯⋯⋯⋯⋯⋯⋯⋯⋯·⋯⋯⋯⋯”(1 1 1)

第二节土壤⋯⋯⋯⋯⋯⋯⋯⋯⋯⋯⋯⋯⋯⋯⋯⋯⋯⋯⋯⋯⋯⋯⋯⋯⋯⋯⋯⋯(1 1 2)

第八章 自然物产⋯⋯⋯⋯⋯⋯⋯⋯⋯⋯⋯⋯⋯⋯⋯⋯⋯⋯⋯⋯⋯⋯⋯⋯⋯⋯⋯⋯·”(1l 5)

第一节植物⋯⋯⋯⋯⋯⋯⋯⋯⋯⋯⋯⋯⋯⋯⋯⋯⋯⋯⋯⋯⋯⋯⋯⋯⋯⋯⋯⋯(1l 5)

第二节动物⋯⋯⋯⋯⋯⋯⋯⋯⋯⋯⋯⋯⋯⋯⋯⋯⋯⋯⋯⋯⋯⋯⋯⋯⋯⋯⋯⋯(1 16)

，第三节矿产⋯⋯⋯⋯⋯⋯⋯⋯⋯⋯⋯⋯⋯⋯⋯⋯⋯⋯·⋯⋯⋯⋯⋯⋯⋯⋯⋯”(1 18)

第二篇民 族 *：

第一章族称族源迁徙⋯⋯⋯⋯⋯⋯⋯⋯⋯⋯·⋯⋯⋯⋯⋯⋯⋯．．．⋯⋯⋯⋯⋯⋯”(121)

第一节侗族⋯⋯⋯⋯⋯⋯⋯⋯⋯⋯⋯⋯⋯⋯⋯⋯⋯⋯⋯⋯⋯⋯⋯⋯⋯⋯⋯⋯(121)

。第二节苗族⋯⋯⋯⋯⋯⋯⋯⋯⋯⋯⋯⋯⋯⋯⋯⋯⋯⋯⋯⋯⋯⋯⋯⋯⋯⋯⋯⋯(123)

第三节汉族⋯⋯⋯⋯⋯⋯⋯⋯⋯⋯⋯⋯⋯⋯⋯⋯⋯⋯⋯⋯⋯⋯⋯⋯⋯⋯⋯⋯(1231

第二章家庭社会组织⋯⋯⋯⋯⋯⋯⋯⋯⋯⋯⋯⋯⋯⋯⋯⋯⋯⋯⋯⋯⋯⋯⋯⋯⋯⋯(124)
。 第一节家庭⋯⋯⋯⋯．．．⋯⋯⋯⋯⋯⋯⋯⋯⋯⋯⋯⋯⋯⋯⋯⋯⋯⋯⋯⋯⋯⋯⋯(124)

第二节社会组织⋯⋯⋯⋯⋯⋯⋯⋯⋯⋯·⋯⋯⋯⋯⋯⋯⋯⋯⋯⋯⋯⋯⋯⋯⋯⋯”(125)

第三章生活习俗⋯⋯⋯⋯⋯⋯⋯⋯⋯⋯⋯⋯⋯⋯⋯⋯⋯⋯⋯⋯⋯⋯⋯⋯⋯⋯⋯⋯⋯(127)

第一节居住⋯⋯⋯⋯⋯⋯⋯⋯⋯⋯⋯⋯⋯⋯⋯⋯⋯⋯⋯⋯⋯⋯⋯⋯⋯⋯⋯⋯(127)

第二节饮食⋯⋯⋯⋯⋯⋯⋯⋯⋯⋯⋯⋯⋯⋯⋯⋯⋯⋯⋯⋯⋯⋯⋯⋯⋯⋯⋯⋯(129)

第三节服饰⋯⋯⋯⋯⋯⋯⋯⋯⋯⋯⋯⋯⋯⋯⋯⋯⋯⋯⋯⋯⋯⋯⋯⋯⋯⋯⋯⋯(131)

第四章．礼仪习俗⋯⋯⋯⋯⋯⋯⋯⋯⋯⋯⋯⋯⋯⋯⋯⋯⋯⋯⋯⋯⋯⋯⋯⋯⋯⋯⋯⋯⋯(133)

第一节婚姻⋯⋯⋯⋯⋯⋯⋯⋯⋯⋯⋯⋯⋯⋯⋯⋯⋯⋯⋯⋯⋯⋯⋯⋯⋯⋯⋯⋯(133)

第二节生育⋯⋯⋯⋯⋯⋯⋯⋯⋯⋯⋯⋯⋯⋯⋯⋯⋯⋯⋯⋯⋯⋯⋯⋯⋯⋯⋯⋯(1 37)

’第三节丧葬⋯⋯⋯⋯⋯⋯⋯⋯⋯⋯⋯⋯⋯⋯⋯⋯⋯⋯⋯⋯⋯⋯⋯⋯⋯⋯⋯⋯(138)

第五章节日社交习俗．．．⋯⋯⋯⋯⋯⋯⋯⋯⋯⋯⋯⋯⋯⋯⋯⋯⋯⋯⋯⋯⋯⋯⋯⋯⋯⋯(140)

第一节节 日⋯⋯⋯⋯⋯⋯⋯⋯⋯⋯⋯⋯⋯⋯⋯⋯⋯⋯⋯⋯⋯⋯⋯⋯⋯⋯⋯⋯(1 40)

第二节社交·⋯⋯⋯⋯⋯⋯⋯⋯⋯⋯⋯⋯⋯⋯⋯⋯⋯⋯⋯⋯⋯⋯⋯⋯⋯⋯⋯”(144)

第六章崇拜信仰禁忌⋯⋯⋯⋯⋯⋯⋯⋯⋯⋯⋯⋯⋯⋯⋯⋯⋯⋯⋯⋯⋯⋯⋯⋯⋯(145)

第一节崇拜信仰⋯·⋯⋯⋯一⋯⋯⋯⋯⋯⋯⋯⋯⋯⋯⋯⋯⋯⋯⋯⋯⋯⋯⋯⋯”(145)

第二节禁忌⋯⋯⋯⋯⋯⋯⋯⋯⋯⋯⋯⋯⋯⋯⋯⋯⋯⋯⋯⋯⋯⋯⋯⋯⋯⋯⋯⋯(147)

第七章民族文艺⋯⋯⋯⋯⋯⋯⋯⋯⋯⋯⋯⋯⋯⋯⋯⋯⋯⋯⋯⋯⋯⋯⋯⋯⋯⋯⋯⋯⋯(148)

第一节侗歌苗歌．．．⋯⋯⋯⋯⋯⋯⋯⋯⋯⋯⋯⋯⋯⋯⋯⋯⋯⋯⋯⋯⋯⋯⋯⋯⋯(148)
、

第二节传说故事⋯⋯⋯⋯⋯⋯⋯⋯⋯⋯⋯⋯⋯⋯⋯⋯⋯⋯⋯⋯⋯⋯⋯⋯⋯⋯(152)

第八章传统经济形态⋯⋯⋯⋯⋯⋯⋯⋯⋯⋯⋯⋯⋯⋯⋯⋯⋯⋯⋯⋯⋯⋯⋯⋯⋯⋯⋯(154)

第一节土地占有状况⋯⋯⋯⋯⋯⋯⋯⋯⋯⋯⋯⋯⋯⋯⋯⋯⋯⋯⋯⋯⋯⋯⋯⋯⋯(154)

第二节生产⋯⋯”一⋯⋯⋯⋯⋯⋯⋯⋯⋯⋯⋯⋯⋯⋯⋯⋯⋯⋯⋯⋯⋯⋯⋯⋯·(1 55)

第三节分配和流通⋯⋯⋯⋯·⋯⋯⋯⋯⋯⋯⋯⋯⋯⋯⋯⋯⋯⋯·⋯⋯⋯⋯⋯⋯⋯·(1 58)

第九章民族工作⋯⋯⋯⋯⋯⋯⋯⋯⋯⋯⋯⋯⋯⋯⋯⋯⋯⋯⋯⋯⋯¨．⋯⋯⋯⋯⋯⋯⋯(159)

第一节贯彻落实民族政策⋯⋯⋯⋯⋯⋯⋯⋯⋯⋯⋯⋯⋯⋯⋯⋯⋯⋯⋯⋯⋯⋯⋯(159)

第二节培养民族干部⋯⋯⋯⋯⋯⋯⋯⋯⋯⋯⋯⋯·⋯⋯⋯⋯⋯⋯⋯⋯．．．⋯⋯⋯”(161)

第三节民族经费⋯⋯⋯⋯⋯⋯⋯⋯⋯⋯⋯⋯⋯⋯⋯⋯⋯⋯⋯⋯⋯⋯⋯⋯⋯⋯⋯(162)

第四节推行侗苗族文字⋯⋯⋯．．．⋯⋯⋯⋯⋯⋯⋯⋯⋯⋯⋯⋯⋯⋯⋯⋯⋯⋯⋯⋯(165)

。一2一



第五节民族关系⋯⋯⋯⋯⋯⋯⋯⋯⋯⋯⋯⋯⋯⋯⋯⋯⋯⋯⋯⋯⋯⋯⋯⋯⋯⋯⋯(165)

第三篇1政权政协 v

第一章府长官司县(乡)署⋯⋯⋯⋯⋯⋯⋯⋯⋯⋯⋯⋯⋯⋯⋯⋯⋯⋯⋯⋯⋯⋯⋯(168)

第一节新化府⋯⋯⋯⋯⋯⋯⋯⋯⋯⋯⋯⋯一⋯⋯⋯⋯⋯⋯⋯⋯⋯⋯⋯⋯⋯⋯⋯(168)

第二节长官司⋯⋯⋯⋯⋯⋯⋯⋯⋯⋯⋯⋯⋯⋯⋯⋯⋯⋯⋯⋯⋯⋯⋯⋯⋯⋯⋯⋯(168)

。第三节锦屏县⋯⋯⋯⋯⋯⋯⋯⋯⋯⋯⋯⋯⋯⋯⋯⋯⋯⋯⋯⋯．．．⋯⋯⋯⋯⋯·：⋯·(171)

第四节锦屏乡⋯⋯⋯⋯⋯⋯⋯⋯．．．⋯⋯⋯⋯⋯⋯⋯⋯⋯⋯⋯⋯⋯⋯⋯⋯⋯⋯⋯(172)

第二章县(署)政府县参改会⋯⋯⋯⋯⋯⋯⋯⋯⋯⋯⋯⋯⋯．．．⋯⋯⋯⋯⋯⋯⋯⋯⋯(1 73)

第一节县(署)政府⋯⋯⋯⋯⋯⋯．．．⋯⋯⋯⋯⋯⋯⋯⋯⋯⋯⋯⋯⋯⋯⋯⋯⋯⋯⋯(173)

第二节基层政权⋯·⋯⋯⋯⋯⋯⋯⋯⋯⋯⋯⋯⋯⋯⋯⋯⋯⋯⋯⋯⋯⋯⋯⋯⋯⋯··(174)

第三节政务⋯⋯⋯⋯⋯⋯⋯⋯⋯⋯⋯⋯⋯⋯⋯⋯⋯⋯⋯⋯⋯⋯⋯⋯⋯⋯⋯⋯(175)

第四节县参议会⋯⋯⋯⋯⋯⋯⋯⋯⋯⋯⋯⋯⋯⋯⋯⋯⋯⋯⋯⋯⋯⋯⋯⋯⋯⋯⋯(178)

第三章县人民代表大会·⋯⋯⋯⋯⋯⋯一⋯⋯⋯⋯⋯⋯⋯⋯⋯⋯⋯⋯⋯⋯⋯⋯．．．⋯“(179)

第一节代表产生及构成””⋯⋯⋯⋯⋯⋯⋯⋯⋯⋯⋯⋯⋯⋯⋯⋯⋯⋯⋯⋯⋯⋯”(179)

第二节历届(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181)

第三节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设机构⋯⋯⋯⋯⋯⋯⋯⋯⋯⋯⋯⋯⋯⋯：⋯⋯”(189)

第四节人事任免⋯⋯⋯⋯⋯⋯⋯⋯⋯⋯⋯⋯⋯⋯⋯⋯⋯⋯⋯⋯⋯⋯⋯⋯⋯⋯⋯(191)

第五节议案提案⋯⋯⋯⋯⋯⋯⋯⋯⋯⋯⋯⋯⋯⋯⋯⋯⋯⋯·⋯⋯⋯⋯⋯⋯⋯”(192)

第六节视察调查⋯⋯⋯⋯⋯⋯⋯⋯·：⋯⋯⋯⋯⋯⋯⋯⋯⋯⋯⋯⋯⋯⋯k⋯⋯·(194)

第四章县人民政府⋯⋯⋯⋯⋯⋯⋯⋯⋯⋯⋯⋯⋯⋯⋯⋯⋯⋯⋯⋯⋯⋯⋯⋯⋯⋯⋯⋯(195)

第一节组成及施政方式·⋯⋯⋯⋯⋯⋯⋯⋯⋯⋯⋯⋯⋯⋯⋯⋯⋯⋯⋯⋯⋯⋯⋯“(195)

第二节县政府工作机构⋯⋯⋯⋯⋯⋯⋯⋯⋯⋯⋯⋯⋯⋯⋯⋯⋯⋯⋯⋯⋯⋯．．．⋯(199)

第三节基层政权⋯⋯⋯⋯⋯⋯⋯⋯⋯⋯⋯⋯⋯⋯⋯⋯⋯⋯⋯⋯⋯⋯⋯⋯⋯⋯⋯(205)

第五章县人民政协⋯⋯⋯⋯⋯⋯⋯⋯⋯⋯⋯⋯⋯⋯⋯⋯⋯⋯⋯⋯⋯⋯⋯⋯⋯⋯⋯⋯(207)

第一节锦屏县委员会⋯⋯⋯⋯⋯⋯⋯⋯⋯⋯⋯⋯⋯⋯⋯⋯⋯⋯⋯⋯⋯⋯⋯⋯⋯(207)

第二节委员的产生和构成⋯⋯⋯⋯⋯⋯⋯⋯⋯⋯⋯⋯⋯⋯⋯⋯⋯⋯⋯⋯⋯⋯⋯(208)

第三节历次重要会．汶⋯⋯⋯⋯⋯⋯⋯⋯⋯⋯⋯⋯⋯⋯⋯⋯⋯⋯⋯⋯⋯⋯⋯⋯⋯(209)

第四节提案⋯⋯⋯⋯⋯⋯⋯⋯⋯⋯⋯⋯⋯⋯⋯⋯⋯⋯⋯⋯⋯⋯⋯⋯一⋯⋯⋯(2 1 1)

，第五节其他工作“⋯⋯⋯⋯⋯⋯⋯⋯⋯⋯⋯⋯⋯⋯⋯⋯⋯⋯⋯⋯⋯”⋯⋯⋯⋯”(212)

第四篇政党群众组织

第一章 中国国民党锦屏地方组织⋯⋯⋯⋯⋯⋯⋯⋯⋯⋯⋯⋯⋯⋯⋯⋯⋯⋯⋯⋯⋯⋯(213)

第一节县党部⋯⋯⋯⋯⋯⋯⋯⋯⋯⋯⋯⋯⋯⋯⋯⋯⋯⋯⋯⋯⋯⋯．．．⋯⋯⋯⋯⋯(213)

第二节基层组织⋯⋯．．．⋯⋯⋯⋯⋯⋯⋯⋯⋯⋯⋯⋯⋯⋯⋯⋯⋯⋯⋯一⋯⋯⋯⋯·(214)

第三节党务⋯⋯⋯⋯⋯⋯⋯⋯⋯⋯⋯⋯⋯⋯⋯⋯⋯⋯⋯⋯”⋯⋯⋯⋯⋯⋯⋯·(2 1 5)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锦屏地方组织⋯⋯⋯⋯⋯⋯⋯k⋯⋯⋯⋯⋯⋯⋯⋯⋯⋯⋯⋯⋯⋯(216)

第一节锦屏县委员会⋯⋯⋯⋯⋯⋯⋯⋯⋯⋯⋯⋯⋯⋯⋯⋯⋯⋯⋯⋯⋯⋯⋯⋯⋯(216)
● 第二节县委工作部门和直属机构⋯⋯⋯⋯⋯⋯⋯⋯⋯⋯⋯⋯⋯⋯⋯⋯⋯⋯⋯⋯(222)

第三节组织发展⋯⋯⋯⋯⋯⋯⋯⋯⋯⋯⋯⋯⋯⋯⋯⋯⋯⋯⋯⋯⋯⋯⋯⋯⋯⋯⋯(223)

第四节历次党员代表大会⋯⋯⋯⋯⋯⋯⋯⋯⋯⋯⋯⋯⋯⋯⋯⋯⋯⋯⋯⋯⋯⋯⋯(227)

第五节宣传工作⋯⋯⋯⋯⋯⋯⋯⋯⋯⋯⋯⋯⋯⋯⋯⋯⋯⋯⋯⋯⋯⋯⋯⋯⋯⋯⋯(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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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纪律检查⋯⋯⋯⋯⋯⋯⋯⋯⋯⋯⋯⋯⋯⋯⋯⋯⋯⋯⋯⋯⋯⋯⋯⋯⋯⋯⋯(230)

第七节统一战线工作⋯⋯⋯⋯⋯⋯⋯⋯⋯⋯⋯⋯⋯⋯⋯⋯⋯⋯⋯⋯⋯⋯⋯⋯⋯(232)

第八节信访⋯⋯⋯⋯⋯⋯⋯⋯⋯⋯⋯⋯⋯⋯⋯⋯⋯⋯⋯⋯⋯⋯⋯⋯·⋯⋯⋯“(234)

第九节党史资料征集研究⋯⋯⋯⋯⋯⋯⋯⋯⋯⋯⋯⋯⋯⋯⋯⋯⋯⋯⋯⋯⋯⋯⋯(234)

第三章 1950年后锦屏县党政重大活动⋯⋯⋯⋯⋯⋯⋯⋯⋯⋯⋯⋯⋯⋯⋯⋯⋯⋯⋯⋯(235)、

第一节1950-1957年⋯⋯⋯⋯⋯⋯⋯一⋯⋯⋯⋯⋯⋯⋯⋯⋯⋯⋯⋯⋯⋯⋯⋯⋯·(235)

第=节1958-1965年⋯⋯⋯⋯⋯⋯⋯⋯⋯⋯⋯⋯⋯⋯⋯⋯⋯⋯⋯⋯⋯⋯⋯⋯⋯(241)

第三节1966-1978年⋯⋯⋯⋯⋯⋯⋯⋯⋯⋯⋯⋯⋯⋯⋯⋯⋯⋯⋯⋯⋯⋯⋯⋯⋯(243)

第四节1979-1990年⋯⋯⋯⋯⋯⋯⋯⋯⋯⋯⋯⋯⋯⋯⋯⋯⋯⋯⋯⋯⋯⋯⋯⋯⋯(246)

第四章群众组织⋯⋯⋯⋯⋯⋯⋯⋯⋯⋯⋯⋯⋯⋯⋯⋯⋯⋯⋯⋯⋯⋯⋯_⋯⋯⋯⋯⋯(248)

第一节职工组织⋯⋯⋯⋯⋯⋯⋯．．．⋯⋯⋯⋯⋯⋯⋯⋯⋯⋯⋯⋯⋯⋯”⋯⋯⋯⋯·(248)

第二节青少年组织⋯⋯⋯⋯⋯⋯⋯⋯⋯⋯⋯⋯⋯⋯⋯⋯⋯⋯⋯⋯⋯⋯⋯⋯⋯⋯(249)

第三节妇女组织⋯⋯⋯⋯⋯⋯⋯⋯⋯⋯⋯⋯⋯⋯⋯⋯⋯⋯⋯⋯⋯⋯⋯⋯⋯⋯⋯(253)

第四节其他群众组织⋯⋯⋯⋯⋯⋯⋯⋯⋯⋯⋯⋯⋯·”⋯⋯⋯⋯⋯⋯⋯⋯⋯⋯⋯(254)
。 第五篇军 事

第一章军事机构驻军⋯⋯⋯⋯⋯⋯⋯⋯⋯⋯⋯⋯⋯⋯⋯⋯⋯⋯⋯⋯⋯⋯⋯⋯⋯⋯(258)

第一节元明清时期⋯⋯⋯⋯⋯⋯⋯⋯⋯⋯⋯⋯⋯⋯⋯⋯⋯⋯⋯⋯⋯⋯⋯⋯⋯⋯(258)

第二节中华民国时期⋯⋯⋯·⋯⋯⋯⋯⋯⋯⋯⋯⋯⋯⋯⋯⋯⋯⋯⋯⋯⋯⋯”⋯⋯(260)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263)

第二章兵役⋯⋯⋯⋯⋯⋯⋯⋯⋯⋯⋯⋯⋯⋯⋯⋯⋯⋯⋯⋯⋯⋯⋯⋯⋯⋯⋯⋯⋯⋯(267)

第一节募兵征兵．．．⋯⋯⋯⋯⋯⋯⋯⋯⋯⋯⋯⋯⋯⋯⋯⋯⋯⋯⋯⋯⋯⋯⋯⋯⋯(267)

第二节志愿兵义务兵⋯⋯⋯⋯⋯⋯⋯⋯⋯⋯⋯”⋯⋯⋯⋯⋯⋯⋯⋯”⋯⋯⋯“(268)

第三章民兵⋯⋯⋯⋯⋯⋯⋯⋯⋯⋯⋯⋯⋯⋯⋯⋯⋯⋯⋯⋯⋯⋯⋯⋯⋯⋯⋯⋯⋯⋯(270)

第一节组织建制⋯⋯⋯⋯⋯⋯⋯⋯⋯⋯⋯⋯⋯⋯⋯⋯⋯⋯⋯⋯⋯⋯⋯⋯⋯⋯⋯(270)

第二节教育训练⋯⋯⋯⋯⋯⋯⋯⋯⋯⋯⋯⋯⋯⋯⋯⋯⋯⋯⋯⋯⋯⋯⋯⋯⋯⋯(274)

第三节武器装备管理⋯⋯⋯⋯⋯一⋯⋯⋯⋯⋯⋯⋯⋯⋯⋯⋯⋯⋯⋯⋯⋯⋯⋯⋯(277)

第四节民兵重要活动⋯⋯⋯⋯⋯⋯⋯⋯⋯⋯⋯⋯⋯⋯⋯⋯⋯⋯⋯⋯⋯⋯⋯⋯⋯(278)

第四章防空战备⋯⋯⋯⋯⋯⋯⋯⋯⋯⋯⋯⋯⋯⋯⋯⋯⋯⋯⋯”·⋯”⋯⋯⋯⋯⋯⋯·(280)

第一节防空⋯⋯⋯⋯⋯⋯⋯⋯⋯⋯⋯⋯⋯⋯⋯⋯⋯⋯⋯⋯⋯⋯⋯⋯⋯⋯⋯⋯(280)

第二节战备⋯⋯⋯⋯⋯⋯⋯⋯⋯⋯⋯⋯⋯⋯⋯⋯⋯⋯⋯⋯⋯⋯⋯⋯⋯⋯⋯⋯(282)

第三节军事设施⋯⋯⋯⋯⋯⋯⋯⋯⋯⋯⋯⋯⋯⋯⋯⋯⋯⋯⋯⋯⋯⋯⋯⋯⋯⋯⋯(283)

第五章兵事⋯⋯⋯⋯⋯⋯⋯⋯⋯⋯⋯⋯⋯⋯⋯⋯⋯⋯⋯⋯“⋯⋯⋯⋯⋯⋯⋯⋯⋯·(285)

第一节宋及明朝时期⋯⋯⋯⋯⋯⋯⋯⋯⋯⋯⋯⋯⋯⋯⋯⋯⋯⋯⋯⋯⋯⋯⋯⋯⋯(285)

第二节清朝时期⋯⋯⋯⋯⋯⋯⋯⋯⋯⋯⋯⋯⋯⋯⋯⋯⋯⋯⋯⋯⋯⋯⋯⋯⋯⋯”(286)
第三节中华民国时期⋯⋯⋯⋯⋯⋯⋯⋯⋯⋯⋯⋯⋯．．．⋯⋯⋯⋯⋯⋯⋯⋯⋯⋯⋯(288)

第四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89)
7

第六篇公安司法’t’t ，

●

第一章民国时期的警察司法监所⋯⋯⋯⋯⋯⋯⋯⋯⋯⋯⋯””⋯⋯一⋯⋯⋯⋯”(290)

第一节警察⋯⋯⋯·⋯⋯⋯⋯⋯⋯⋯⋯⋯⋯⋯⋯⋯⋯⋯⋯⋯⋯⋯⋯””⋯⋯o·(290)
第二节司法⋯⋯⋯⋯⋯⋯⋯⋯⋯⋯⋯⋯⋯⋯⋯”⋯⋯⋯⋯⋯⋯⋯⋯⋯⋯⋯⋯·(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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